
安岳县人民政府

关于审计整改结果的公告

资阳市审计局于 2023年 3月 8日至 2023年 5月 8日对我县

2021年-2022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相

关政策和资金情况进行了审计，并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对审计

查出的问题，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积极整改。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审计法》《四川省审计整改结果公告办法》等有关规定，

现将整改结果公告如下。

一、审计整改工作组织情况

审计报告共反馈了 15 个问题，其中立行立改类问题 11个，

分阶段整改类问题 4 个。我县赓即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成立问

题整改工作专班，细化整改措施，明确部门职责。一是由县乡村

振兴局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常态化督促指导责任单位，着力

推动真改、实改、彻底改，确保各类问题整改到位、清零销号；

二是县级相关部门和相关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高度重视，及

时召开党委（党组）会议研究部署，落实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和

责任人员，对标对表全面抓好问题整改。

二、审计查出问题及整改情况



- 2 -

（一）已完成整改的问题

1.关于部分重点人群应享受未享受医疗保险补贴，涉及资金

16080元的问题整改情况。属于立行立改类。涉及 2021 年度 48

名特殊人员应享受未享受医疗保险补贴 16080 元（个人缴纳部

分），在当年度均参加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可以享受医疗保险

报销待遇。同时建立了农村低收入人口核实和动态调整机制，落

实医疗保险帮扶政策措施，对困难人员进行参保动态管理，做到

应保尽保，不落一人。

2.关于部分特殊人群违规享受补贴，涉及金额 93080元的问

题整改情况。属于立行立改类。对违规享受残疾人“两补”和高

龄津贴情况开展全面清理，举一反三，建立台账。残疾人“两补”

审计应退回资金 87680 元（现已退回资金 62490元，经相关乡镇

（街道）核实不予退回资金 25190元），高龄补贴已退回资金 6300

元（其中 2022 年审计整改 5400 元，2023 年自查发现 900元）。

3.关于已完工项目结余资金 1109187元未收回县财政的问题

整改情况。属于立行立改类。县财政局已收回道路硬化、小型水

利设施等已完工项目结余指标资金 1109187元（实际收回结余指

标资金 1094037 元，未收回指标资金 15150 元为石羊镇光辉村支

付项目）。

4.关于两个专业合作社虚报务工人数，骗取就业补贴和一次

性奖补 28000 元的问题整改情况。属于立行立改类。安岳县自强

富农水果专业合作社、安岳县肖家堰家庭农场已退还虚报领取的

补贴资金（就业补贴和一次性奖补）共计 28000元，并上缴县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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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多计补偿面积，造成财政资金损失 32124元的问题整

改情况。属于立行立改类。审计现场抽查两个地块发现多计补偿

面积 26.77 亩、32124 元，经普源农业公司组织相关人员对 432

亩补偿面积重新核实，大豆多补偿面积为 62.76 亩、75312 元，

涉及金额已上缴县财政。

6.关于项目招标方式、建设规模、内容发生改变，未按规定

程序报原审批部门审批以及部分项目未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

序，先施工后招标的问题整改情况(合并问题 2 个）。属于立行立

改类。县乡村振兴局在全县全覆盖开展了衔接资金项目管理业务

培训。文化镇、卧佛镇、天马乡、兴隆镇和安岳县景扬文化旅游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普源农业公司组织学习了《政府投资项目决

策审批管理办法》（安府办发〔2023〕9 号）等 4 个文件，今后

工作中，严格按照项目相关管理办法实施项目建设。

7.关于施工合同重要要素不齐，给工程结算带来隐患的问题

整改情况。属于立行立改类。文化镇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剖

析、举一反三，在今后的项目工作中逐级做好格式化合同的审核

把关。2023 年 10 月 11 日签订补充协议，明确项目结算办理原

则，及时做好项目验收及资金拨付。

8.关于 2022 年天马乡贤庄村乡村振兴试点项目（“水美贤

庄”以工代赈项目）管理不规范，给项目费用结算带来隐患的

问题整改情况。属于立行立改类。天马乡及时完善了项目资金

74355元的支付资料。2023 年 6 月 30 日普源建筑公司与外聘班

组现场管理人员完成聘用合同补签，明晰双方权利义务责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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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上卡直发工资台账。

9.关于 4个村应收未收对外投资收益款 79000元的问题整改

情况。属于立行立改类。安岳县云天家庭农场 2019 年 12 月至

2023 年 3 月应支付卧佛镇木门村集体经济固定收益 246000 元，

已支付 276000 元，预支付收益款 30000 元，卧佛镇木门村不存

在应收未收对外投资收益款 30000 元。岳阳镇离山村和凤型村、

文化镇白坪村已收回集体经济投资固定收益 49000 元。

10.关于村集体对外投资协议有重大缺陷，投资资金存在较

大风险的问题整改情况。属于立行立改类。岳阳镇凤型村和离山

村对外投资未明确抵押资产和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问题，现已终

止投资协议，分别收回股份 300000元。南薰镇双盐村收回股份

300000 元，并重新签订了 400000元的投资协议及担保协议。

（二）尚未整改到位问题的原因及后续整改措施

1.关于未拨付已完工项目资金 45716926.76 元的问题整改情

况。属于分阶段整改类，已按照分阶段进度有序整改。责成县财

政局按规定程序拨付项目资金。一是针对 2021 年项目，截至目

前已拨付 12212860 元，尚差 24097876.98 元（整改计划：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3 月 31日安排拨付 10000000 元，2024 年 4 月

至 2024 年 7 月 31日安排拨付 14097876.98 元）；二是针对 2022

年项目，截至目前已拨付 3000000 元，尚差 6406189.78 元（整

改计划：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安排拨付 3000000 元，

2024 年 4 月至 2024 年 7 月 31日安排拨付 3406189.78 元）。

2.关于挤占衔接资金 22460000 元的问题整改情况。属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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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整改类，已按照分阶段进度有序整改。责成普源农业公司向

兴安公司收回并归垫衔接资金 22460000 元。普源农业公司已和

兴安公司对接并达成一致意见，截至 2023 年 12月底，普源农业

公司已完成向兴安公司收回并归垫衔接资金 6730000 元，2024

年 3 月底收回并归垫衔接资金 6730000 元，2024 年 6 月底收回

并归垫衔接资金 9000000 元。目前，兴安公司正在筹集资金。

3.关于项目建设推进滞缓的问题整改情况。属于分阶段整改

类，已按照分阶段进度有序整改。兴隆镇、合义乡、天马乡项目

建设已全面完工，现正在开展验收、决算等工作；县水务局已兑

付全县 199 处山洪灾害危险区基层责任人履职补助 716400 元，

其中纳入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出 122400 元，纳入其他水利支出

594000 元；乾龙镇已完成农贸综合市场的规划选址和初步设计，

并与选址范围内用地农户签订土地流转协议，现正对建设农贸综

合市场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进行用地指标审批，待指标审批后赓

即开展项目建设工作。

4.关于项目多计工程价款 3815597.30 元的问题整改情况。

属于分阶段整改类，已按照分阶段进度有序整改。责成兴隆镇、

安岳县景扬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再次核实项目工程量。兴隆镇

两个项目已全面建设完工，现正进行现场验收、审计决算。

三、审计建议采纳情况

针对审计报告提出的 15 条建议，我县继续落实审计整改主

体责任，严格按照审计意见和要求，盯紧问题抓实整改，确保整

改成果真实有效。对已整改完成的定期跟踪整改成效，对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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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的建立分级、分类、分块台账，明确整改时限，扎实推动问

题整改全面完成。

对尚未完成整改的问题应在以后年度的 12 月公告后续整改

情况，直至所有问题完成整改为止。

特此公告。

安岳县人民政府

2024 年 2 月 4 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